
○○公會等因從事聯合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.03.21. （八九）公處字第034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89年3月21日

被處分人：○○公會

代表人：○○○

被處分人：○○公會

代表人：○○○

　　右被處分人因從事聯合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等合意對於報紙電影廣告價格、電影廣告版面為不當之限制

　　及以停刊為反制手段，足以影響電影廣告供需之市場功能，違反公平

　　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行為。

三、被處分人各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罰鍰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緣民眾於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來函，檢舉○○委員會涉嫌限制媒體廣

　　告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，檢舉內容略為：

（一）○○委員會集中掌理各媒體廣告價格之限制和訂定，對於不遵守其

　　　限制之業者給予不公平待遇，如○○報最近因刊載「○○」和「○

　　　○」兩部電影之影評，委員會竟於七月中旬下令禁止全體會員刊登

　　　該報，又各報對於電影廣告上片時間表等廣告，數年來均不敢調整

　　　價格，否則遭禁止刊登任何電影廣告。

（二）另各報為方便各影片公司每日改稿，共同出資租屋並聘請員工總理

　　　事務，其名稱為「○○聯絡小組」，○○委員會假藉發稿不公等理

　　　由，命該連絡小組於八十八年九月一日集中辦公，統一發刊所有電

　　　影廣告，各報編排遭受控制且小片商亦難經營。

（三）提供八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○○報影評、○○公會○○字第○○號

　　　函、報導及○○委員會○○字第○○號函各一份。

二、調查經過與結果：

（一）○○委員會之組成與目的：

　　　○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○○委員會）主要係由○○公會（以下簡稱

　　　○○公會，理事長為○○○）、○○公會（以下簡稱○○公會，理

　　　事長為○○○）所組成，而美商○○即○○電影組不出席會議，但

　　　若有問題會至會裏調節，會務由上述二公會輪流兼辦並未推舉固定

　　　負責人，其非公會內部組織，故並無章程與理、監事等之設置，亦

　　　無固定之編制人員，目前會務由○○公會兼辦，該委員會之主任委

　　　員為○○○先生，其組成之目的以實施廣告節約、防止廣告不合理

　　　之漲價。○○執行小組（以下簡稱○○執行小組）為○○委員會之

　　　前身。

（二）本會為調查本案，爰請相關報社提供相關資料，彙整其要點如左︰

　　1.是否曾遭○○委員會禁刊部分：



　　　(1) 有二報社表示均曾遭抵制。

　　　(2) 有一報社稱其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該報○○版刊載電影

　　　　　「○○」之影評後，片商因不滿其內容，協議以停刊廣告做為

　　　　　反制，同年七月四日該報刊登「○○」之影評，自七月十三日

　　　　　起即陸續被通知停刊○○版，迄七月十七日遭全面停刊，又該

　　　　　報於八十二年間調整彩色商業廣告價格，即遭○○執行小組函

　　　　　各片商不得同意。該報並提供「○○」、「○○」影評及遭停

　　　　　刊之證據各一份。

　　2.有關近三年之收費標準部分：

　　　(1) ○○報稱其於八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調價，嗣後電影廣告就未在

　　　　　該報見刊，現每日刊登之電影上片時間，乃是為服務讀者，並

　　　　　未收取任何費用。

　　　(2) ○○報刊登電影廣告為每段每公分二十八元，三年來並未調漲

　　　　　。

　　　(3) ○○報電影廣告收費標準為每段每公分八元五角，由該○○委

　　　　　員會訂定，十年來一直維持同樣價格，不准調高。

　　　(4) ○○報未遭停刊之前，電影廣告以每段每公分二十元計價，該

　　　　　收費標準由○○委員會制定，三年來並未調整。

　　　(5) ○○報刊登電影廣告近三年來收費標準為每段每公分十九元，

　　　　　其廣告價格係民國八十二年與○○小組於第五十五次、第五十

　　　　　六次委員會議達成決議。

　　3.有關「○○聯絡小組」之部分：

　　　(1) 報社稱未參予。

　　　(2) 有二報社稱該小組之設立目的，為替各報社聯絡廣告事宜及收

　　　　　款，由十家刊登電影廣告之日、晚報組成，其員工薪資由聯絡

　　　　　小組支出。

　　　(3) 有一報社稱其因停刊廣告已退出該小組。

　　4.○○委員會是否有命「○○連絡小組」集中辦公部分：

　　　(1) 有一報社稱○○委員會曾來函強迫該小組需於九月一日到片商

　　　　　公會大樓集中上班，如此可由該○○委員會操控各報版面與訂

　　　　　價，並可賺取高額會費，此種情形對各報社之自主權及公平交

　　　　　易行為已造成影響，該委員會操縱媒體，獲益少數人，各片商

　　　　　均持反對；另有一報社亦稱有集中辦公之情事。

　　　(2) 其他報社未表示意見。

（三）經函請被處分人○○委員會提出書面說明，並請○○委員會、○○

　　　公會、○○、○○電影組、○○公會等相關單位到會說明，其說明

　　　摘要如次：

　　1.就「○○聯絡小組」之組成：

　　　(1) ○○委員會稱並不清楚該小組組成及地址，但其性質類似報紙

　　　　　承包商，向片商收取廣告。

　　　(2) ○○公會稱該小組是由報社廣告承包商所組成，其組成目的是

　　　　　向片商收取廣告稿、排置版面後再交給報社，基於防止欺騙消

　　　　　費者，現在都要經○○委員會核定版面，認為無詐騙之情事，



　　　　　才交由承包商取回刊登，至於該小組是否尚存在並不清楚。

　　　(3) ○○電影組稱不知道該小組，只知道以前有一個小組在做版面

　　　　　、價格整合，係由報社承包商組成，主要為了發稿方便，目前

　　　　　其業務都移轉給○○委員會，所以已停止運作，由○○委員會

　　　　　來控制價格及版面，至於該聯絡小組如何將業務移轉給○○委

　　　　　員會之過程、細節，並不甚了解。

　　　(4) ○○公會稱「○○聯絡小組」是由各報社所組成，因片商與承

　　　　　包商常私下交易導致廣告不實，如有亂登廣告，而實際上並未

　　　　　上映該片等情事，導致消費者、戲院紛紛投訴，故○○委員會

　　　　　決定將該權利收回，由○○委員會依據報社所約定之版面刊登

　　　　　，並過濾片商送過來的廣告是否有無不實，最後交由承包商處

　　　　　理，目前該小組已集中在○○委員會上班、集中管理，主要是

　　　　　維護消費者、片商權益。

　　2.就○○委員會發函各報業者，並請「○○聯絡小組」於八十八年九

　　　月一日集中辦公之原因：

　　　(1) 對於○○委員會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請「○○聯絡小組」

　　　　　於該年九月一日集中辦公函件，除○○表示未見過外，其餘○

　　　　　○委員會、○○電影組、○○公會、○○公會均承認該函確為

　　　　　○○委員會所發。

　　　(2) ○○委員會稱「集中辦公」是指集中將廣告放在○○委員會，

　　　　　由各報社派人收取，場地則由○○公會所提供。

　　　(3) ○○公會稱集中辦公係將○○聯絡小組取消，由○○公會提供

　　　　　免費場所並自行派人處理。

　　　(4) ○○電影組稱集中辦公係將該聯絡小組業務移至○○委員會內

　　　　　辦公。

　　　(5) ○○公會稱目前該小組在○○委員會上班、集中管理。

　　3.就○○委員會對於電影廣告之價格是否有為限制部分：

　　　(1) ○○委員會稱廣告刊登是片商和報社商議，該會並不干涉，如

　　　　　果報社有漲價，報社會行文通知該會，以前是通知各公會，再

　　　　　由各公會通知會員，價格係由各報社自行訂定，但可能近年來

　　　　　景氣不好，所以報社很久沒有漲價之公文，報社訂價是由其自

　　　　　行決定，與該會無關，業者是否要登廣告，有其自主權。有的

　　　　　報紙訂閱的人不多，因此片商刊登廣告之意願不高，如果片商

　　　　　與報社有糾紛時，公會都願意調解，業者或報社對於廣告價格

　　　　　乙事可能有所誤解。

　　　(2) ○○公會稱報社並不直接和○○委員會或○○公會、○○公會

　　　　　接觸，但是否為承包商自己和報社因價格問題引起糾紛，則不

　　　　　得而知，如果報社的價格太高，片商就會轉向其他報社刊登，

　　　　　則最後價高之報社將因無法湊足版面而不得不放棄電影廣告，

　　　　　這是市場競爭的問題，而不是壟斷的問題。

　　　(3) ○○電影組稱黑白廣告價格及版面是○○委員會和承包商協商

　　　　　，再通知○○電影組，至於彩色廣告係由片商找承包商洽談，

　　　　　不經○○委員會核定，至於○○字第○○號、○○字第○○號



　　　　　、○○字第○○號、○○字第○○號、○○字第○○號等函件

　　　　　也不記得有看過，但○○委員會對於○○電影組所發之函件大

　　　　　部分多是有關報紙廣告價格、版面的議定等內容，以便片商遵

　　　　　守其決議。

　　　(4) ○○公會稱黑白電影廣告價格是由報社自己訂定價格，其中經

　　　　　過承包商加成賺利潤，委員會並無對價格及版面加以限制及干

　　　　　涉。至於彩色版則不加以限制，是由片商自由協議，委員會並

　　　　　無權干涉。

　　4.就○○委員會是否曾要求以特優價格刊登電影廣告未果，便下令各

　　　片商拒刊彩色電影廣告：除○○稱不知外，其餘○○委員會、○○

　　　公會、○○公會、○○電影組均否認且均稱並無此事。

　　5.就○○委員會是否曾因報社刊登負面影評而協議下令會員停刊廣告

　　　：

　　　(1) ○○委員會稱該會並無該等情事，發行商對影評如有不滿，亦

　　　　　與該委員會無關，何況對某發行商之影片有所批評，事實上對

　　　　　其他片商是較有利，不可能聯合拒刊。

　　　(2) ○○公會亦表示否認，認為反而有可能是因片商不願刊登廣告

　　　　　，報社則以刊登不實之影評作為反制。

　　　(3) ○○電影組理事長○○○君稱未曾聽過因為刊登影評而遭○○

　　　　　委員會決議停刊廣告之情事，不過在影片上映前如有報社刊登

　　　　　負面之影評，對於獨立片商的票房會有影響，因此片商會把該

　　　　　廣告抽掉，但其是片商個人之行為，○○委員會不會去做停刊

　　　　　之動作，另在渠任職期間，並未看過該函件（○○字第○○號

　　　　　函）。

　　　(4) ○○公會理事長○○○君稱對於○○執行小組所發的函並不清

　　　　　楚，渠是在委員會成立時才擔任主任委員，該○○第○○號函

　　　　　為防止承包商亂登廣告所為限制版面的決議，至於○○字第○

　　　　　○號函，雖有做出對○○報停刊之決議，但實際情形是並未停

　　　　　刊，且○○報也有漲價，可以查該年度○○報電影廣告，並無

　　　　　停刊之事。

（四）為進一步瞭解本案，本會於八十八年十二月間，函請其他關係人承

　　　包商一人及報社業務代表二人到會表示意見，其陳述摘要如次︰

　　1.○○聯絡小組大約由十家報社在民國六十幾年組成（早期稱○○廣

　　　告社，大約於七十八年間改為○○聯絡小組）目前成員有○○報、

　　　○○報、○○報、○○報、○○報、○○報、○○報、○○報、○

　　　○報、○○報、有的成員是由報社直營的，有的成員是委託廣告公

　　　司承包。其中○○報僅刊登彩色電影廣告，○○聯絡小組係服務性

　　　質組織，向各片商收取廣告稿，並替報社向片商收取廣告費，本來

　　　地址在○○街○○號○○樓，其場地及人員費用由各報社分攤。○

　　　○委員會於八十八年發函予各該連絡小組，以維護版面完整，提供

　　　消費者正確資訊等理由請該小組於八十八年九月一日至該委員會所

　　　提供之辦公室上班，由○○公會原有之行政人員來執行業務，並以

　　　辦公費之名目向該小組之成員收取費用。



　　2.廣告業務之承包商可分為兩種類型，一種為報社委託廣告公司拿稿

　　　，亦即由廣告公司和○○會接觸，例如○○報委託○○公司、○○

　　　報委託○○公司等，另一種是報社自己派員取稿，如○○報、○○

　　　報、○○報、○○報等等，而報社只向承包商及業務代表支付費用

　　　及收取廣告，所以基本上報社並無和○○委員會有直接往來。

　　3.○○委員會的確對於報社所訂定之電影廣告價格有所限制，原本是

　　　由片商將廣告稿拿至聯絡小組刊登，但因○○委員會反映，許多片

　　　商所刊登之電影廣告時刻表不實，其實這些不實的時刻表乃是其成

　　　員所為，加上報社刊登之時間緊湊，無法查證，致○○委員會以此

　　　原因命聯絡小組搬至其辦公大樓上班，但其情形仍未改善且○○委

　　　員會之委員兼有廣告公司及報社業務，由其統一管理實有圖利之嫌

　　　，顯有不公。其實，這些片商刊登不實時刻表是因為現在電影景氣

　　　不好，許多小片商為了賣給第四台版權（影片有上映賣得價錢比較

　　　高），於是租小戲院，上映一、二天就下片，或者造假時刻表，以

　　　賣得較高價格，這些皆為片商間之問題，○○委員會不應以此等因

　　　素，藉此命聯絡小組集中辦公。

　　4.早期要刊登電影廣告，必須要向○○小組申請，經其許可並核定廣

　　　告價格，才能刊登，不能直接向片商收稿，例如○○報十三年來每

　　　公分每段均是八元五角，從未漲價，其他報社有的十四元，有的二

　　　十幾元，○○委員會是看報社的發行量來決定價格，現仍是由該會

　　　控制價格，報社仍無法漲價，否則將遭停刊；○○報曾於八十五年

　　　八月一日要求漲價，○○委員會則於八十五年七月十六日第六十六

　　　次委員決議：「......建議自八月一日起，停止刊登所有一切商版

　　　及黑白上片版，請會員參照辦理。」

　　5.○○委員會對於報社所訂定之電影廣告價格有所限制及干涉，提供

　　　八十二年八月二十日○○字第○○號第五十六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可

　　　看出對於○○報每段每公分價格均需由該○○小組決議，最近調漲

　　　價格一次在五年前，至目前委員會均以經濟不景氣為由不予以調價

　　　。

　　6.○○委員會曾因○○報、○○報自八十四年八月一日調整廣告價格

　　　，便下令各片商停止提供二報任何上片之訊息，至今仍未恢復，其

　　　他報社恐因遭停刊，均不敢提漲價一事。

　　7.○○委員會曾因報社刊登影評不滿，下令其會員停刊，作為反制，

　　　如○○字第○○號函中決議對於○○報停刊；又○○報於今年七、

　　　八月份即因刊登兩部電影之不利影評，而被○○委員會停刊廣告；

　　　另○○報於七、八年前也曾因影評對片商不利，而被○○小組停刊

　　　廣告，○○報及○○報現在刊登的黑白電影廣告版都是免費，而其

　　　他報社所給予的廣告價格事實上也很低廉。

　　8.○○委員會既限制價格，又限制版面，實在不合理，例如一部電影

　　　，規定上映戲院若在特定家數以下，只能刊登九公分，以上則另可

　　　刊登幾公分（譬如十家以下只可刊十二公分，十家以上只可刊十八

　　　公分），造成不論上映的戲院有幾家，都必需擠在特定之空間，造

　　　成排版的困難，讀者看起來也很吃力，提供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



　　　○○委員會○○字第○○號函以為證。

　　　 理　　由

（一）按公平交易法第七條之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聯合行為，謂事業以契約

　　　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

　　　服務之價格，或限制數量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、交易地

　　　區等，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。」另同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

　　　一項明訂「本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，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

　　　聯合，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。」

　　　第二項「本法第七條之其他方式之合意，指契約、協議以外之意思

　　　聯絡，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。」按上開

　　　立法旨意，緣以事業彼此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之行為，對

　　　事業經營活動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拘束，將致損害市場之競爭機

　　　能，爰以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予以原則禁止。是事業倘與有

　　　競爭關係之他事業以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或進而以協

　　　議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，不問其有無法律上之拘束力或合意後

　　　有無「執行行為」，如實際上可導致共同行為，影響市場供需功能

　　　者，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。

（二）聯合行為之主體：

　　1.○○委員會主要係由○○公會及○○公會所組成，而○○電影組則

　　　不出席會議，遇有問題才會至委員會調節，該委員會並非一法人組

　　　織，係由上二公會理事長輪流兼任，此二公會之成員均為台北縣、

　　　市所有經營電影院業者及影片片商，彼此間係處於同一水平狀態，

　　　其所提供之電影廣告資訊於台北縣、市，形一特定市場，該等公會

　　　之決議，其成員若皆遵守該決議，對於該特定市場之交易相對人莫

　　　不造成一大損害，又「公會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二條所稱之「事業

　　　」，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。

　　2.依據被處分人○○公會坦承○○委員會之前身為○○執行小組，而

　　　另一被處分人影片公會之理事長○君稱其僅於○○委員會期間擔任

　　　主任委員，所以並不知○○委員會之前身為何；惟從利害關係人所

　　　提供之「○○執行小組簡則」第三點組織：「本小組由○○公會、

　　　○○公會、○○電影組等三團體各推派代表一－九人為委員組成之

　　　，全權處理節約廣告事宜。」可得知○○會之前身確為○○執行小

　　　組。

　　3.○○電影組為一非法人組織，是由美商○○公司所組成，雖委員會

　　　之組成含有該電影組，但據被處分人○○公會理事長○君表示，○

　　　○電影組不出席該委員會之決議，僅遇有問題才至委員會調節，又

　　　○○理事長○君稱○○委員會為○○公司和報社間之媒介，讓報社

　　　刊登電影廣告和片商業務上溝通比較單純，由上述可知，○○電影

　　　組未合意限制電影廣告等事宜。

　　4.綜上論述，可得知○○公會及○○公會為聯合行為之主體。

（三）本案聯合行為之手段及內容：

　　1.限制電影廣告價格：依據八十二年八月十八日○○執行小組第五十

　　　六次委員會議記錄，其決議內容為：「（一）有關○○報函請調解



　　　電影上映及預告黑白版價格......，則本小組同意其將每段每公分

　　　二十三元五角調為二十八元，並自九月二十日起實（應係漏植施字

　　　），如發現其未依約定刊登，則恢復原價為每段每公分二十三元五

　　　角......（三）○○報函調整商業版價位一節，經作成決議調整後

　　　之價格如下：四半黑白－八、一００元（原價七、八００元）。三

　　　全黑白－一八、四００元（原價一七、五００元）。......二十全

　　　彩色－二０四、七００元（原價一九五、０００元）。」，由該決

　　　議中可顯示○○執行小組藉者開會之方式對於刊登電影廣告之價格

　　　予以決定，如未遵守該決議，則恢復原來較低之價格；且不僅對於

　　　黑白版價格有所限制，亦限制彩色版價格調整，雖被處分人稱其當

　　　時未為該公會之代表人，但仍不得以此為推卸之詞，又依據○○委

　　　員會八十五年七月十六日第六十六次委員會議紀錄，紀錄內容為：

　　　「......六、討論事項：○○報決定自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調整電

　　　腦商版百分之五十、黑白上片版漲價百分之七十五，請討論。決議

　　　：......建議自八月一日起，停止刊登所有一切商版及黑白上片版

　　　，請會員參照辦理。」由該決議可得知○○委員會對於○○報漲價

　　　一事予以停刊以為反制。查電影廣告價格應為報社與片商之間互相

　　　協商而達成合意，而○○公會及○○公會藉○○委員會之決議而形

　　　成之意思聯絡，導致各報社之電影廣告價格需經○○委員會之決議

　　　，且須以該價格與其成員交易，此種透過○○委員會之運作而形成

　　　之意思聯絡，實有聯合行為之實。

　　2.版面編排限制：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○○委員會召開第七十三

　　　次委員會議記錄，決議內容為：「討論事項：......西片部份：一

　　　家映演戲院刊登三公分。......五家映演戲院至七家映演戲院刊登

　　　十公分。......十五家映演戲院至十八家映演戲院十八公分﹒....

　　　..」被處分人雖辯稱乃是為了防止承包商亂刊登廣告所為限制版面

　　　之決議，但其聯合行為實已足以影響電影廣告正常供需之市場機能

　　　；○○委員會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所發○○字第○○號函，內

　　　容為：「主旨：本會頃訂於八十八年九月一日集中辦公，統一發刊

　　　所有電影廣告，......說明：......二、刻本會為統一電影宣傳廣

　　　告，並強化服務品質，經全體委員會商通過，決自八十八年九月一

　　　日起，所有發稿業務皆由本會承辦。......。」且依據○○公會於

　　　八十八年八月七日對其成員所發之函中亦可顯示確有此等情事，被

　　　處分人說法為片商常因爭刊廣告而引起爭執，且錄影帶片商藉電影

　　　廣告版面刊登錄影帶廣告，為維持片商之商譽而將承包商之權限收

　　　回，加以決定分配版面。惟報社與委員會之會員為電影廣告市場供

　　　需者，承包商為報社之代理人，○○委員會未和報社調解或者經雙

　　　方同意，竟擅自以○○委員會會議決議強迫承包商及報社業務代表

　　　集中辦公，藉以達到控制版面分配之目的，該決議對於電影廣告市

　　　場之供需莫不造成重大之影響。

　　3.以停刊為反制之手段：○○小組（○○之前身）於八十二年三月十

　　　一日召開第五十三次會議，討論有關○○報因刊登○○、○○二家

　　　戲院之不實報導，該小組命其提出合理之解釋，否則予以停刊；又



　　　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○○報刊登「○○」之影評、七月四日刊登

　　　「○○」之影評，於七月十三日後即遭通知停刊；另八十四年七月

　　　二十七日○○會所發○○字第○○號函中內容為：「......二、自

　　　八十四年八月一日起，三團體將停止提供該二報有關任何上片訊息

　　　（含戲院、片名及放映場次、時間）。三、○○公會同時配合自八

　　　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停止刊登該兩報之每日六全黑白上片版。」且從

　　　八十四年八月二日之○○報第二十三版下欄「本報廣告部啟事」中

　　　：「本報為服務讀者，每日在本欄刊出由○○委員會提供之臺北市

　　　及市郊電影上片資訊，現該委員會因故無法提供此項資訊，本報一

　　　本服務讀者之宗旨，自即日起仍免費服務，刊登各影院電話......

　　　。」亦可證明有該等情事發生，於八十四年十月十八日○○委員會

　　　才下令回復，被處分人雖辯稱並無以停刊作為反制等情事，但由上

　　　述之會議記錄可證明被處分人所述為虛偽之詞，並不足以採信﹐○

　　　○委員會透過會議達到合意停刊之行為，且該決議亦發函各公會之

　　　成員並受其拘束，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「聯合行為」之禁

　　　止規定。

　　綜上所論，○○委員會多次以決議之方式合意限制報社

電影廣告價格與版面分配，且以停刊為反制手段，足以影響電影廣告供需

之市場功能，實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定，

另衡酌被處分人等之成員為台北縣、市之片商及電影院業者，具有一定之

市場地位，且該合意行為由八十二年持續至今，對於交易秩序危害及社會

經濟之影響甚鉅，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，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，向本會提起訴願。


